梨 树 县 人 民 政 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梨政复〔2025〕197号
申请人：苏X，女，汉族,X年X月X日出生，户籍所在地吉林省梨树县梨树镇北XX，现住址为梨树县XX。身份证号码为220322XXXX，联系方式为166XXXX。
被申请人：梨树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法定代表人：马建飞，职务：梨树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大队长。
申请人苏X对被申请人梨树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作出的220322110794XXXX号《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不服，于2025年12月3日向梨树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本机关依法已予受理，依法适用简易程序进行书面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请求撤销220322110794XXXX号《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
申请人称：2025年11月27日7时6分是上学的时间，该路段为单行线，无交警指挥。申请人认为，申请人驾驶车辆由北向南行驶，行人由东向西通行，不在车辆正前方，故未停车让行，不应认定为违法。
被申请人称：2025年11月27日7时06分，申请人苏X驾驶吉XXXX小型汽车在学府路二中门前，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时未停车让行，该违法行为被电子监控系统抓拍，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四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九十条及《吉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第七十九条第六项，处以罚款100元，计0分。行政处罚程序合法。当事人苏X于2025年12月3日到梨树县政务大厅公安交通违法处罚窗口接受处理并开具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我单位严格履行行政处罚的相关规定，并依法告知其享有的相关权利。综上，我单位办理的苏X驾驶机动车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时未停车让行一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程序合法，应当予以维持。
经审理查明：2025年11月27日7时06分，申请人苏X驾驶吉XXXX小型汽车行至学府路二中门前时，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未停车让行，该行为被电子监控系统记录。2025年12月3日，被申请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对申请人处以罚款100元。申请人不服，于同日向本机关提起行政复议。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明：
（一）书证
行政复议申请书、申请人身份证明、行政处罚决定书，证实申请人身份适格。
（2） 视听资料 
2025年11月27日7时06分，于学府路二中门前摄录的车牌号为吉XXXX的小型汽车未停车让行违法行为合成图，证实违法情况。
（以上证据均为复印件）
本机关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四十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九十条规定：“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时，应当减速行驶；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应当停车让行。”“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根据交通技术监控记录资料，可以对违法的机动车所有人或者管理人依法予以处罚。对能够确定驾驶人的，可以依照本法的规定依法予以处罚。”“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关于道路通行规定的，处警告或者二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处罚。”《吉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第七十九条第六项“机动车驾驶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100元罚款：（六）行经人行横道，未减速行驶或者遇行人正在通过不停车让行的；”本案电子监控照片显示，申请人在行人通过人行横道时未停车让行，其行为已构成违法。申请人所称“行人不在车正前方”不构成合法免责事由。被申请人梨树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八条的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bookmark: _GoBack]维持被申请人梨树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作出的220322110794XXXX号《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
申请人如对本决定不服，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梨树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5年12月29日  
（行政复议专用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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